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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公众环境保护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
现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查阅方式及途
径。社会各界可登陆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网站：“http:
//www.zj.sgcc.com.cn/”，“通知公告”栏，查询环境影响报告
书征求意见稿，并可联系建设单位查询纸质版报告。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环
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关于本工程环
境影响评价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环境影响评
价范围之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也可提出宝贵意见。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若有与本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保护有关的建议和意见，请按上述网
络链接下载填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将
填写好的表格按如下方式邮寄或邮件至建设单位。

单位名称：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黄龙路8号 邮编：310007 联系人：陈先生
传真：0571-51103129 邮箱：26470927@qq.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

时间：本公告发布日期起10个工作日内。

天台抽蓄500千伏送出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二次公示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浙江久光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借款文件编号

18020010009（C）

账面本金余额

219,919,020.06

账面利息余额

22,747,873.64

担保人名称
浙江久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特福隆集团有限公司
黄虹、房保平

房玮
上海盛麒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怀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担保合同编号
ZDB1802001000901
ZDB1802001000902
ZDB1802001000905
ZDB1802001000906
ZDB1802001000903
ZDB1802001000904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傍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傍鸥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2024年[6]月[7]日签署的《债权转让协
议》及其附件，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依法享
有的对下列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
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上海傍鸥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
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上海傍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

为下列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
保人，从公告刊登之日起立即直接向上海傍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傍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单位：人民币元 2024年6月26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合计

债务人名称

黄静
陈璐

蔡凤霞
滕燕军
安艳

胡香连
程定锋
郑馨
管梅

黄建勋
汤海斌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账面本金余额
（人民币）
1600000.00
3100000.00
2000000.00
830000.00
2000000.00
1200000.00
1500000.00
918285.00
2150000.00
1950000.00
1750000.00
18998285.00

账面利息
（人民币）
40666.52
158530.12
34426.46
45700.28
62932.92
252037.72
72103.38
70608.05
79221.39
83205.91
85431.60
984864.35

本息合计
（人民币）
1640666.52
3258530.12
2034426.46
875700.28
2062932.92
1452037.72
1572103.38
988893.05
2229221.39
2033205.91
1835431.60
19983149.35

担保情况

由位于燕子弄15号9幢1单元401室共64.87平方米商品房抵押，并追加郭涛保证担保
由位于余杭区余杭街道悦之城1幢4单元802室共117.33平方米商品房抵押

由位于萧山区新塘街道高庄6幢603室共87.89平方米商品房抵押，并追加丁飞建保证担保
由位于杭州市余杭区东湖街道复兴弄87幢一单元301室共62.39平方米商品房抵押

由位于江干区华家池32号1幢8单元401室共65.89平方米商品房抵押，并追加金理城保证担保
由位于杭州市桐庐县县城琴溪路177号申基·金色蓝庭3幢3单元506室共111.92平方米商品房抵押，并追加邵平太保证担保

由位于江干区卓蓝华庭1幢1单元1001室共88.6平方米商品房抵押，并追加徐月娣保证担保
由位于树园5幢22号503室共38.75平方米商品房抵押

由位于萧山新塘街道通达小区11幢1单元301室共108.49平方米商品房抵押，并追加於洪波保证担保
由位于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水景城和苑1幢1单元702室共84.38平方米商品房抵押，并追加崔米娜保证担保

由位于杭州市临平区崇贤街道金航府19幢602室共93.04平方米商品房抵押

备注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杭州金民管业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杭州金民管业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杭州金民管业有限公司

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将所合法
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依法转让给杭州金民管业有限
公司，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
（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杭州金民管业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

杭州金民管业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
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杭州金民管业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
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特此公告。

联系人：向同庆 18261440156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金民管业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24年6月26日

上述标的债权明细表为截止基准日（即2024年5月8日）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书约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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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磊

“清”是古往今来对官员的一贯

期许，被赋予了丰富的价值。在不同

历史时期，尽管治乱不一，但社会始

终保持对官员清廉的要求或期望。

官箴书在某种意义上为考察古代官

员对于“清”的思想认识提供了便利。

该类典籍反映了古代官员群体对自我的

认知、要求和规划，其中自然也包括对

“清”的认识和思考，可以说代表了中

国古代官员的清廉自期与自戒。

清代的官箴书数量最多，内容丰

富、包罗万象，但阐述的为官道德无外

乎“清、慎、勤”三者。尽管“清、

慎、勤”都是官员应当遵守的准则，但

三者的地位并不完全相等。中国传统社

会中，不论是朝廷官员还是普通民众，

都对“清官”推崇备至。包拯、海瑞、

于成龙等被冠以“青天”之名，在明清

戏曲、小说中，包拯甚至被演绎为可以

“日断阳、夜断阴”近乎神的角色，铁

面无私的包大人也因此被民间称颂。可

以说，包公形象的广泛流传，与其清官

形象密不可分。在推崇清官的背景下，

对官员“清”的强调自然是理所当然、

天经地义了。

“清者大节”是古人对“清”这一

道德操守的高度概括。明代吴遵在《初

仕录》 中说：“清、慎、勤固居官领

要，而清为本。”清代金庸斋更是提升

了“清”的地位，提出“清者大节”的

期许，曰：“清者大节，慎则无误，勤

则能理，昔人所谓居官三字符也。”

所谓“清者大节”，强调“清”在

三者中的基础或统摄地位，可以从清

心寡欲、清廉俭朴、清正廉明三个方

面来理解，分别对应官员的精神追

求、生活准则和施政规范。

清心寡欲：官员的精神追求

“清”首先是官员应有的一种精

神境界。官员在精神层面上应追求清

心寡欲，以此避免贪污。著有 《牧令

须知》 的刚毅将“清”与摒弃物欲相

联系，认为“所谓清者，了然于义理

之辨，绝去乎物欲之私”。

清心寡欲对于官员道德品质的塑

造具有积极作用，王景贤认为：“清虽

一节之长，然为上者一有贪利之心，

则已无所不至矣，故寡欲为尚”。

寡欲还常常与读书相提并论，王

植在 《二要》 中就认为，“当官有二

要，一曰读书，不但开卷有益，增人

智识，亦且一对书史与圣贤晤接，心

境清明得自悟其过，自坚其守，是内

省之资也。一曰寡欲，嗜欲既寡，精

神自生，是检身之要，儒修之实也。”

清心寡欲只是精神层面提出的自

我规范，更重要的是，要在物质层面

克制内心贪欲，避免嗜好在现实中被

人利用，从而使自己成为商贾或胥吏

“围猎”的对象。

清代袁守定指出“有所好即受

病”，告诫官员“在官不可偶有所好，

但示人以所好，病即缘所好而入，盆

花幅草皆足为累”，应遵照明代施邦曜

的方式处事。施邦曜任福建左布政使

时，有人向他赠送一幅朱墨竹图，家

人希望施邦曜接受此画，他说：“不

可！我受之，彼即得乘间以尝我，我

则示之以可欲之门矣。”袁守定由此感

叹：“当路而开可欲之门，则投之者

众，为累不诚大哉。”

明代吴遵认为官员“如好技艺，

则星算医卜者投之；如好奇玩，则古

书奇画者入之；如好花卉，则或以奇

花异草中之。嗜好一偏，或投机阱。

虽诗文之交，亦有移情败事者，不可

不谨”。这一观点被佘自强 《治谱》、

郑端 《政学录》 等典籍吸收借鉴，成

为经典语句。

清廉俭朴：官员的生活规范

官员要做到“清者大节”，不仅应

具备观念认知、思想境界上的清心寡

欲，更要在生活中身体力行，做到清

廉俭朴。清人尹会一提出“居官首重

维清”的要求，将清廉视作为官第一

要务。郑端在 《政学录》 中引用南宋

名臣、理学家真德秀的名言：“万分廉

洁止是小善，一点贪污便为大恶。不

廉之吏，如蒙不洁，虽有他美，莫能

自赎，故以此为四字之首。”这里提到

的真德秀所说“四字”即廉、仁、

公、勤，而廉居首位。

“律己以廉”则必然要求官员崇尚

俭朴、拒绝奢靡的生活方式。郑端认为

官员应“尚节俭”，强调“我辈矢志安

民，既不科派里甲，又不苛罚重秤，则

衙中费用便难望之地方。初赴任者，第

一要节俭，莫谓官为钱树便可取给”。

戴肇辰在《求治管见》中认为：“节用

自本官始，凡衣服、饮食、起居虽小

事，亦不可稍有浮费，庶亲友、子侄辈

均有所法效，而胥归俭朴矣。”

士大夫阶层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精

英群体，其个人或家庭的行为具

有引领和示范作用。《治镜录集

解》说：“民俗俭朴，则风俗醇厚

而国有蓄积，若躬行节俭，而其

下化之，则效尤普矣。”如果官员

躬行节俭，百姓就会效仿，有利

于全社会形成节俭的风气。

此外，提倡官员节俭，有利

于促成俭以养廉。这一点，赵申

乔在 《禁绝火耗私派以苏民困

示》 中说得最直白：“诸凡室宇

之美、妻妾之奉与身衣口食、日用常

行之需，俱当刻意简省，所谓俭可养

廉是也。”

江西南丰人刘衡曾任四川垫江知

县，颇有善政。有一回，他抓获一个盗

匪，得知是初犯后，询问他为何误入歧

途，得到“饥寒迫尔”的回答后，他下

令放了此人，并赠了些钱给他谋生，相

约如果再有犯罪行为，绝不宽宥。

刘衡亦是一位俭约的官员，他在

《自治官书》中说：“本宦自登仕版，正

己为先，到垫任，即革陋规、绝馈送，

以俭为养廉第一关键。衣惟布茧，食惟

菜腐，署中每日米盐零杂，立限只用钱

六百文，或因公出，骑从甚简，性尤刚

毅，绅衿戚友不敢私干，设卧榻于二堂

侧室，屏去一切嗜好，惟昼夜理公事而

已，其立身清正如此。”清廉俭朴的生

活方式，说来容易但做来难，但总有循

吏能够耐苦坚持。

清正廉明：官员的施政准则

“清者大节”不仅应是官员精神之

追求、生活之规范，也应是职业之伦

理、理政之准则。因此，“清者大节”

最终要落实在官员的日常公务活动中。

在清代地方政治格局中，州县政

府的所有职能都由州县官一人负责，

州县官的职责十分繁重。他们除了守

土、维持治安和征税等工作以外，还

担负处理诉讼的司法职能。州县作为

第一审级，亦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审

级。特别是，随着清代人口数量增

长、诉讼案件增加，处理诉讼已经成

为州县官的主要工作。州县官大笔一

挥，便判定了一人一家之生死荣辱。

褚瑛为此提出“勉励清操”的要

求，“为官清、慎、勤三字，惟清字为

最要。凡判断一切词讼事，不可稍存

私心、贪图贿赂，一经得贿，则是非

颠倒，屈者则倾家荡产，以图逞其忿

恨；直者受屈莫伸，势必抱怨走险上

控。设若得直，则原办之不公显然败

露，上宪必致申饬。倘仍照县案而不

直之，则受屈愈甚，轻则翻控不休

施，拖累无穷，重则自寻短见，轻生

毙命，于心能无愧乎？且本官一人得

贿，则绅士从而挟制，亲友子侄辈因

而招摇，家人、书差莫不借端索诈，

致尔声名狼藉，为害可胜言哉。”可

见，他清醒地认识到“清正廉明”对

于官员施政的重要性，收受、索取贿

赂将影响案件的裁判和诉讼双方的利

益，甚至给地方治理带来负面影响，

同时还会影响本人官声，“致尔声名狼

藉”一句可谓触目惊心。

方大湜在《平平言》中，提及官员

不可贪的六大理由，乃坏心术、败风

俗、损声名、干国法、辱祖宗、毒子

孙，他的论述常是从案件裁判的角度切

入。如“败风俗”一条中，他抨击有的

官员“一切词讼，惟知索贿，犹其小

者，甚至人命重案，亦不问正凶，但访

其族之衣食稍足者，巧为罗织株连，不

使破家荡产不止”，如此败坏人心、变

乱风俗，断不可取。由于危害如此巨

大，文献中反复告诫官员在审理案件、

羁押犯人时，要谨记“审案断不可取分

文也”“不受买嘱、妄加锁锢”等，这

方面的提醒十分频繁。

“清者大节”思想，体现了古代

官员群体的一些中坚对自身的思考、

定位、期许和警戒。这一思想对帮助

官员提高道德修养、规约司法审判、

传播循吏与清官的形象等方面具有一

定的价值与意义，是中国古代政治文

化尤其是廉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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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网站）


